
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

政协玉溪市五届二次会议第0137号提案的答复

九三学社玉溪市委：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严格执行“限塑令”的建议》（第0137号）提案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“限塑令”工作的开展情况

（一）全市11户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目前无一户生产塑料购物袋；

（二）全市所有商场、超市，目前已全部做到了有偿提供塑料购物袋，经营的塑料购物袋符合国家标准，并有合法标识；

（三）全市120个集市贸易市场，经多次对塑料购物袋经营者的教育、清理和规范，以及对禁产禁售和禁用超薄塑购物袋清理查禁，限塑工作成效明显。

二、限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

一是集贸市场塑料购物袋经营的货物源头来源渠道都是外地州市，同时无论经营者还是使用者的限朔意识都薄弱，经营者对禁售禁用超薄塑料购物袋进货把关不严，仍不同程度存在无偿提供塑料购物袋和经销使用超薄塑料袋现象；

二是市、县区尚未形成由主管部门牵头，有关部门参与的部门联动限塑工作机制；

三是集贸市场开办或经营者作为市场开办经营受益者，尚未有效履行限塑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一是加强对塑料袋经营使用者的宣传教育，提高其自觉遵守限朔法律法规和执行“限逆令”意识；

二是向政府或有关部门建议，建立由市发展改革委牵头，工信委、市场监管局、商务局、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参与的，多部门联合“限塑令”执行联动工作机制；

三是建立长效工作机制，加强对禁产禁售禁用超薄塑料袋的查禁，从严查堵超薄塑料袋的流入；

四是建议市人大出台或报请上级人大出台“限塑令”配套地方法规，进一步明确建立部门限塑工作责任，建立限塑联动工作机制，明确集贸市场开办经营者限塑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。

感谢九三学社玉溪市委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局将进一步探索“限塑令”工作新举措新机制，优化和完善工作措施，不断提高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水平。
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2019年10月10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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